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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账簿”印花税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及纳税期限探讨

孙建文  黄国俊■

一、从一则案例说起

A 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A 公司）

成立于 2018 年 9 月，注册地为华东 J 省 S

市，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注册资本  

1 000 万元，其中 ：股东甲认缴出资 800

万元，股东乙认缴出资 2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两股东认缴出资额均

未到位 , 公司实收资本为 0。2019 年 11 月

15 日，A 公司申请转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获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自当年 12 月 1 日开

始生效。同年 11 月 20 日至 25 日，两位股

东先后多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认缴出

资额 1 000 万元全额存入 A 公司账户，汇

款凭单上均注明用途为“投资款”。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

《关于对营业账簿减免印花税的通知》

（ 财 税 [2018]50 号 ）、《 关 于 实 施 小 微 企

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9]13 号）等规定，2019 年 12 月 10 日，

摘  要：现行法规规定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合同的签订时、书据的立据时、账簙的启用时和证照的领受时”，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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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财务人员申报缴纳了该“记载资

金的营业账簿”（以下简称“资金账簿”）

印花税 1 250 元。

2020 年年初，A 公司财务人员接到

主管税务机关通知，需更正申报并补缴

上述“资金账簿”因享受叠加优惠政策

而减免的 1 250 元印花税。理由是 A 公

司注册资本实际到账时已经申请登记为

一般纳税人并得到税务机关核准，其不

应利用一般纳税人资格即将生效的时间

差，通过人为安排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为保证国家税款不流失，A 公司不得享

受所在省对印花税减半征收的叠加优惠

政策，需补缴该部分印花税。

上例中，S 市税务机关要求 A 公司

补缴印花税的理由是否充分？ A 公司是

否可叠加享受小规模纳税人的印花税优

惠政策？以下对此进行探讨。

二、现行政策下的两种观点

（一）按年计征印花税，不得享受小

规模纳税人的叠加优惠政策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

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及

其施行细则的规定，营业账簿中“记载

资金的账簿，是指载有固定资产原值和

自有流动资金的总分类账簿，或者专门

设置的记载固定资产原值和自有流动资

金的账簿”。而随着《企业财务通则》和

《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的实

施，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会计账簿中不

再设置“自有流动资金”科目进行会计

核算。为便于印花税相关政策的连续执

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资金账簿

印花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4]25 号）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执行“两则”后，其

“记载资金的账簿”的印花税计税依据改

为“实收资本”与“资本公积”两项的合

计金额，合计金额若大于原已贴花资金，

就增加的部分补贴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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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据《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

细则》（财税字 [1988] 第 22 号，以下简称

《施行细则》）第八条规定，“记载资金的

账簿按固定资产原值和自有流动资金总

额贴花后，以后年度资金总额比已贴花

资金总额增加的，增加部分应按规定贴

花”。可见，“资金账簿”的印花税是以

“年度资金总额是否发生变化”为判断标

准的，即“资金账簿”印花税“按年计征”。

最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税种和相关附加

减征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5 号）的规定，缴

纳印花税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定

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自一般纳税人生

效之日起不再适用减征优惠。据此，A

公司“资金账簿”印花税的计税依据为

新增的“实收资本”金额 1 000 万元，即

使在当年 11 月份按小规模纳税人身份

叠加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并在 12 月份

申报缴纳了“资金账簿”印花税 1 250 元      

（10 000 000×0.5‰ ×50%×50%），仍应

该在当年年底以一般纳税人身份就当年

相对上年新增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金

额申报并补缴因叠加享受优惠政策而少

缴的资金账簿印花税 1 250 元。

（二）按月计征印花税，享受小规模

纳税人的叠加优惠政策

第一，对于《施行细则》“以后年度

资金总额比已贴花资金总额增加的，增

加部分应按规定贴花”的规定，可以有

不同的理解。首先，“以后年度资金总

额”可以理解为“以后”的“年度资金总

额”。也就是在同一年度内，只要资金总

额增加就需要贴花，可以理解为“按月”，

也可以理解为“按次”；其次，“资金总

额”是否增加对比参照的对象是“已贴

花资金总额”。“已贴花”可以是之前按

次、按月汇总贴花的，也可以是之前按

年度汇总贴花的，据此得出“资金账簿

印花税‘按年计征’”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第二，《暂行条例》规定，应纳税凭

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 ；《施行

细则》对于“书立或者领受时”的解释是：

在“合同的签订时、书据的立据时、账簿

的启用时和证照的领受时”。显然，无论

是合同签订时、书据立据时，还是账簿

启用时和证照领受时，均无法适用于对

以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的合计金额为依

据的“资金账簿”。也就是说，现行政策

并未对“资金账簿”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及纳税期限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为规范印花税管理、便利纳

税人，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11 月发

布了《印花税管理规程（试行）》（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7 号），第十条明

确规定，“同一种类应纳税凭证，需频繁

贴花的，可由纳税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

决定是否采用按期汇总申报缴纳印花税

的方式。汇总申报缴纳的期限不得超过

一个月”。同时，根据印花税一贯实行的

“自行计算、自行购花、自行粘贴、自行

划销”的“四自”原则，结合现行各地税

务机关电子税务局网上“印花税纳税申

报表”的申报期限，加之 A 公司实收资

本及资本公积年度内甚至月度内可多次

频繁增加的现实，“资金账簿”印花税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即时发生、按月汇总

申报纳税更加合情、合理、合规。

第四，为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减免政策，财务部、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财税 [2019]13 号文授权各省级人

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对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 50% 的税额幅度

内减征”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

等税费。而 A 公司所在的省级财税主管

部门经省政府批准后发布了《关于贯彻

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

知》，明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未来三年

期间，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税额

的 50% 减征印花税，并可在已按规定享

受其他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叠加享受本优

惠政策。

A 公司股东于 11 月实际投入资本

时，A 公司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故其在 12 月汇总申报所属期为 11 月的

“资金账簿”印花税时，仍可以小规模纳

税人身份叠加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申报

缴纳印花税 1 250 元即可。笔者比较认同

该观点。

三、新《印花税法》存在的问题

《印花税法》附件“税目税率表”仅

指出“营业账簿”，不再有《暂行条例》

下的“其他账簿”。因而某种程度上可理

解为将《印花税法》下的“营业账簿”与

“资金账簿”等同，且明确计税依据为“账

簿记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

计金额”，税率为 0.25‰。但笔者认为《印

花税法》在实际执行中仍有以下待明确

的问题 ：

第一，《印花税法》第十五条规定，

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

“书立应税凭证或者完成证券交易的当

日”，但依前文所言，其不能适用于“资

金账簿”印花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第二，《印花税法》第十六条规定了

印花税的纳税期限为“按季、按年或者

按次计征”，但不管是在正文还是在附表

“税目税率表”中，均没有指明各税目分

别适用哪种纳税期限。也就是说，《印花

税法》仍然没有明确“资金账簿”的纳税

期限。

第三，《印花税法》第十一条规定，

已缴纳印花税的营业账簿，以后年度记

载的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

额比已缴纳印花税的实收资本（股本）、

资本公积合计金额增加的，按照增加部

分计算应纳税额。但仍不能由此推断

“资金账簿”印花税纳税期限为“按年”。

因为以后年度增加的，按照增加部分计

算应纳税额的重点在于增加部分，而不

在于以后年度，不能据此说明纳税期限

是“按年”。建议在实施细则中明确相关

条款和部分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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